
學生宿舍管理措施及活動 
 

一、每週三晚間 22：00 至 22：30 時實施人數清查。 

  1.住宿生經家長同意提出申請核准後，清查未到者不實施後續輔導。 

  2.不克參加人數清查學生仍須完成請假，連續三週人數清查未到，敬會

導師輔導，如仍未改進，依校規處理。 

二、24 小時均可使用門禁管制卡進出宿舍，進出紀錄備查。 

三、宿舍南側門〈後門〉2200 時關閉。 

四、辦理學期防火、防災演練。 

五、開設腳踏車停放區。 

六、開設宿舍來賓會客區。 

七、辦理學期宿舍環境整潔競賽活動。 

 

 


